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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财预发〔2017〕1 号

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
关于批复 2017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

区级各部门：

区十八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区本级 2017 年财政

预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现将你单位 2017

年部门预算批复给你们，请按照批复的部门预算，认真组织好本

单位部门预算收支执行工作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开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积极组织收入，确保完成各项收入预算。各有关部门应

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及时、足额征收应征的收入，

不得违反有关规定，擅自减征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收入，也不得

截留、占用或者挪用。对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

性基金，要按照规定的预算科目、级次，及时足额上缴国库。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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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预算其他收入要按规定依法组织，积极征收，完成收入预算。

二、严格按照批复的支出预算执行，不得随意调整预算。各

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,严格按照批复

的部门预算统筹安排全年支出，非特殊情况，不得追加预算。各

主管部门应及时批复下级单位预算。

附：2017 年部门预算批复情况表

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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